
案例 1

种子套牌侵权

赔偿经济损失

四川省绿丹种业有限责任公

司、 四川农业大学农学院、 宜宾市

农业科学院联合选育的“宜香优

2115” 水稻于 2012 年 12 月 24 日

通过农业部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

员会审定， 并于 2016 年 3 月 1 日

获得了植物新品种权。 绿丹公司经

授权获得“宜香优 2115” 独占生

产、 经营权以及市场维护、 维权打

假的权利。 2018 年， 绿丹公司发

现泰丰公司未经许可套牌销售“宜

香优 2115” 稻种， 构成侵权， 遂

诉至法院， 请求判令泰丰公司停止

侵权， 销毁库存侵权稻种， 赔偿损

失 300万元并刊登声明消除影响。

法院经审理认为， 根据法院委

托作出的检验报告， 泰丰公司生

产、 销售的“宜香优 5979” 号水

稻和“宜香优 2115” 品种相同，

故对绿丹公司关于泰丰公司生产、

销售侵害其植物新品种权繁殖材料

的主张予以支持， 判令泰丰公司停

止侵权、 赔偿经济损失 70 万元和

合理开支 8万余元。

泰丰公司不服， 提起上诉。 最

高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 维

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是打击种子套牌侵权的典

型案件， 也是推进种业知识产权司

法保护与行政保护有机衔接的典型

案件。 在种业知识产权保护中，将

同一种种子换一个名称进行销售的

“种子套牌侵权”行为，是典型的侵

权类型。针对同一侵权行为，在行政

查处程序中形成的检验报告与民事

侵权纠纷案件具有关联性， 相关检

验报告可以在民事侵权纠纷案件中

作为证据使用。 如何认定套牌销售

的种子与权利人的种子是否为同一

种种子，鉴定是常见方式。对于在民

事诉讼和行政程序中分别形成的鉴

定报告， 由于不同检测机构对不同

批次的种子可能得出不同的检验结

论， 行政程序中的鉴定不足以否定

民事诉讼程序中的鉴定结论。

案例2

销售超出授权地域

违约但不属于侵权

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清华深圳龙岗研究所 （以下简称

龙岗研究所） 系涉案水稻品种“深

两优 5814” 的品种权人。 湖南亚

华种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亚华公

司） 经龙岗研究所授权持有涉案品

种的 《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

证》， 其生产经营许可证有效期为

2016 年 9 月 14 日至 2021 年 9 月

13 日。 袁氏种业高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袁氏种业公司） 经龙岗

研究所授权持有涉案品种的 《农作

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 获得授

权范围不包括四川省成都市， 有效

期为 2017 年 1 月 15 日至 2022 年

1 月 14 日。 2017 年 8 月 22 日， 众

望公司与亚华公司签订 《杂交水稻

种子深两优 5814销售协议书》， 约

定众望公司向亚华公司申请在四川

省行政区、 陕西省汉中市内独家享

有涉案品种的销售权。 郎霖公司于

2018年 1月、 3 月在四川省成都市

范围内销售了品种名称为“深两优

5814” 的被诉侵权种子， 该公司销

售的被诉侵权种子来源于袁氏种业

公司。 双方一致认可郎霖公司在四

川省成都市范围内销售的被诉侵权

种子与涉案品种为同一品种。

法院经审理认为， 袁氏种业公

司经涉案品种权人许可， 有权对该

品种进行生产经营。 由于郎霖公司

销售的被诉侵权种子系从袁氏种业

公司处合法购进并进行二次转售，

其销售的被诉侵权种子本身并非侵

权种子， 而是获得品种权人授权的

种子， 被诉侵权种子在经植物新品

种权人授权生产、 销售并进入市场

流通后， 植物新品种权人的权利已

经用尽， 故郎霖公司的被诉行为并

不属于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的行为，

至于该行为是否违反了相关合同关

于销售地域范围的约定， 不属于本

案的审查范围。 法院判决驳回众望

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众望公司不服提起上诉。 二审

法院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系一起因从不同品种权被

授权人处购进种子后进行二次销售

引起的诉讼。 法院认为， 超出授权

地域范围销售正品繁殖材料应当按

照违约之诉处理， 不构成侵害植物

新品种权。 植物新品种权被授权人

的权益受到侵犯可能系多种原因造

成， 如果他人在取得品种权人许可

后超出授权的地域范围销售授权品

种， 其他被许可人仅因其权益受损

而主张他人侵害其植物新品种权

时， 法院仍然应当围绕植物新品种

权侵权构成要件进行审查。

案例3

正确选择权利基础

有效维护自身权利

2015 年 3 月 6 日， 科联种业

公司、 雅玉科技公司与恩谷种业公

司、 鼎程种业公司签订了 《杂交玉

米新品种合作选育和开发协议》。

2017 年 12 月 24 日， 科联种业公

司、 雅玉科技公司与鼎程种业公

司签订了 《杂交玉米亲本自交系

使用协议》， 约定 2015 年 3 月 6

日签订的 《杂交玉米新品种合作

选育和开发协议》 终止执行 。

2018 年 1 月 16 日， 科联种业公

司、 雅玉科技公司向鼎程种业公

司发送 《关于解除<杂交玉米亲本

自交系使用协议>的通知函》， 要

求解除 《杂交玉米亲本自交系使

用协议》， 双方的相关权利义务将

继续以 《杂交玉米新品种合作选

育和开发协议》 为准。 后科联种

业公司、 雅玉科技公司以恩谷种

业公司、 鼎程种业公司未履行合

同为由， 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

其根据 《杂交玉米新品种合作选

育和开发协议》 履行协议， 支付

价款并承担违约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 《杂交玉米

亲本自交系使用协议》 中明确约定

恩谷种业公司、 鼎程种业公司、 科

联种业公司、 雅玉科技公司于

2015 年 3 月 6 日签订的 《杂交玉

米新品种合作选育和开发协议》 终

止执行， 虽恩谷种业公司并非 《杂

交玉米亲本自交系使用协议》 的合

同相对方， 但恩谷种业公司在书面

答辩状中明确认可前述 《杂交玉米

新品种合作选育和开发协议》 已经

终止， 故能够认定各方当事人达成

了终止 《杂交玉米新品种合作选育

和开发协议》 的一致意思表示。 因

此， 《杂交玉米新品种合作选育和

开发协议》 项下的权利义务已经消

灭， 科联种业公司和雅玉科技公司

未举证证明各方当事人达成了重新

适用 《杂交玉米新品种合作选育和

开发协议》 约定的意思表示， 故法

院判决驳回科联种业公司和雅玉科

技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本案系一起涉植物新品种的合

同纠纷案件。 在当事人之间签订多

份合同的情况下， 前合同因各方当

事人的一致意思表示而终止， 即前

合同项下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已

经消灭， 后合同解除或终止不会导

致前合同自动恢复效力。 《民法

典》 明确将“植物新品种” 认定为

知识产权的权利客体之一， 植物新

品种权属知识产权的范畴。 植物新

品种合作选育与开发， 申请保护，

亲本自交系使用等， 应在意思自治

基础上遵循知识产权规则。 本案的

裁判提醒当事人在种业知识产权合

同纠纷中， 应正确选择权利基础，

以便有效维护自己的权利。

案例 4

样本出现瑕疵

举证不利败诉

中国农业科学院柑桔研究所

（以下简称中柑所） 于 2017 年 3 月 1

日取得品种名称为“中柑所 5 号” 的

植物新品种权证书， 为该植物新品种

品种权人。 中柑所于 2013 年与陶然

农业公司签订 《柑桔育种新材料

“CRIC32-01” 联合开发项目协议》，

授权陶然农业公司拥有涉案授权品种

的繁育和推广权。 陶然农业公司发现

叶如兵生产和销售的金秋砂糖桔苗木

侵害了该公司的权益， 给陶然农业公

司带来了损失。 陶然农业公司向法院

提起诉讼， 请求判令叶如兵承担停止

侵权、 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 涉案授权品种

名称为“中柑所 5 号”， 并非陶然农

业公司所主张的“金秋砂糖桔”。 陶

然农业公司申请出庭作证的育种人曹

立陈述“金秋砂糖桔” 系“中柑所 5

号” 的推广名称， 并提交证据证明陶

然农业公司销售“金秋砂糖桔”， 但

上述证据不能证明“金秋砂糖桔” 与

授权品种“中柑所 5号” 之间产生了

唯一对应的指向关系。 因此， 在叶如

兵繁殖和销售的涉案苗木名称并非

“中柑所 5 号” 的情况下， 不宜推定

涉案苗木与授权品种为同一品种， 也

不能以此将涉案苗木与授权品种不是

同一品种的举证责任转移给叶如兵。

同时， 法院根据陶然农业公司的鉴定

申请， 分两次前往中柑所和国家果树

种质重庆柑桔圃提取样本， 但在两次

提取样本的过程中均未能获得相应的

档案管理资料用以印证陶然农业公司

所指称的母树即为授权品种的母树。

因此， 法院判决驳回陶然农业公司的

全部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本案系一起因品种权人举证不利

而败诉的典型案件。 申请人在申请植

物新品种授权时， 通常被要求对其申

请授权的品种进行命名。 部分权利人

对品种命名未予足够重视， 在商业活

动中不按照登记的品种名称使用， 而

以商业名称进行推广经营。 在没有充

分证据证明商业活动中使用的商品名

称与特定植物新品种形成唯一对应联

系的情况下， 权利人主张他人繁殖材

料与其商品名称相同即推定构成是同

一品种， 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仍应

当进行同一性鉴定。 进行同一性鉴定

时， 需明确鉴定的样本是否系授权品

种。 当前除大田作物外， 授权机关留

存的样本通常无法直接进行同一性鉴

定。 授权品种样本保存单位应当对其

保存的样本有规范的管理， 以便于确

定保存的样本与授权品种的唯一对应

性。 如果因权利人或保存单位的原

因， 导致样本无法确定不能进行品种

同一性鉴定的， 权利人应当承担不利

的后果。

（来源： 四川法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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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子是农业的 “芯片”， 是国家粮食安全的 “命脉”。 知识产权是促进种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是确保种

子产业链安全的关键。 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 以保护种业知识产权来守护国家粮食安全， 促进种业自

主创新， 推动司法服务保障乡村振兴。 本期 “专家坐堂” 以案释法， 加强种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推进种业

科技创新、 助力乡村振兴的创新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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